[bookmark: _Toc2758][bookmark: OLE_LINK33]外送检验服务项目采购需求明细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常德市康复医院临床检验外送服务项目
2.预算金额：0万元（以实际发生检测数量计算为准）
3.院内比选时间:常德市康复医院第三方检测服务的潜在投标人应在2026年1月5日17点0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投标文件一式三份）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4.付款方式：每月结算一次，以对公转账方式将成交供应商开具发票金额汇入成交供应商指定账户支付服务费。成交供应商应于每月10日将上月的检测数量清单交由采购人核对，经采购人确认无误后，由成交供应商提供发票向采购人申请支付服务费，采购人收到发票后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当期服务费。
5.结算说明：最终检验检测结算金额根据结算月最新的《湖南省医疗服务价格》收费标准（供应商所报下浮率）*当月检验检测项目数量据实结算。
二、检验外送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技术要求）
（一）检验外送服务项目服务范围
1.供应商必须分别响应以下3个标包的检验检测外送服务项目清单，包括服务项目清单的报告时限。
委托检验项目服务清单（采购标的清单）如下：
	标包
	序号
	检验检测项目

	标包1
	1
	C-肽测定（C-P）

	
	2
	β-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定量

	
	3
	癌胚抗原（CEA）

	
	4
	病原体抗体九项 （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甲型与乙型、副流感病毒1/2/3型、嗜肺军团菌、Q热立克次体抗体）

	
	5
	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TRAb)

	
	6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

	
	7
	甲胎蛋白（AFP）

	
	8
	甲状腺球蛋白（TG）

	
	9
	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

	
	10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

	
	11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

	
	12
	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

	
	13
	皮质醇（COR）

	
	14
	糖类抗原125（CA125）

	
	15
	糖类抗原15-3（CA15-3）

	
	16
	糖类抗原19-9（CA19-9）

	
	17
	糖尿病自身抗体4项定量（IAA、IA2、GAD、ICA）

	
	18
	同型半胱氨酸（HCY）

	
	19
	涂片找抗酸杆菌

	
	20
	微量元素六项

	
	21
	血清脂肪酶

	
	22
	血清转铁蛋白

	
	23
	胰岛素测定（INS）

	
	24
	乙肝病毒核酸定量（HBV-DNA）

	
	25
	真菌1、3-β-D葡聚糖检测(G试验)

	
	26
	真菌Gm实验（半乳糖甘露糖抗原）

	
	27
	细胞角蛋白19片段测定（CYFRA21-1）

	
	28
	血清转铁蛋白

	
	29
	总铁结合力

	标包2
	1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苯妥英钠，丙戊酸，卡马西平等药物）

	标包3
	1
	精神类疾病药物基因组学检测（脱氧核糖核酸DNA测序）



2.委托检验服务特殊要求：
2.1以上采购清单供应商需具备自行检测的实验室能力。（提供承诺函）
2.2为满足合同期内临床检验业务的新增需求，采购人可根据临床需求在现有清单基础上增加项目数量。（提供承诺函）
2.3某些项目检测技术成熟及标本量达到可本地化开展后，采购人有权决定是否继续外送。（提供承诺函）
2.4相关收费标准物价部门作出调整的项目物价，供应商必须在采购人规定时间内进行相应调整。物价变动后结算价格要与采购人将调整的物价录入系统的时间为准（提供承诺函）
2.5 供应商未经采购方同意不得将采购人委托外送服务项目另外委托第三方或医院检测（提供承诺函）
[bookmark: OLE_LINK38]三、商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一）服务期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2年（每年一签）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服务地点
[bookmark: _GoBack]（二）服务要求 
1.实验室要求：
1.1 供应商拥有独立医学实验室，实验室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提供实验室医疗执业许可证及相关质量认可证书，如ISO15189等（提供证明文件复印件）。
1.2 供应商实验室符合生物安全要求，通过省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备案（提供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通知书文件复印件）。
1.3 供应商实验室针对采购项目须按要求做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或实验室比对（提供承诺函）
2.技术队伍要求：
2.1 供应商实验室检验人员能力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检验专业人员、职称、专业可满足检测需求（提供承诺函）。
2.2 供应商在采购人指定的标本交接地点及指定时间段完成服务，负责项目采样规范化培训，标本交接、登记、前处理、意外情况处理，报告分发，与医院对接等工作；有专人负责用户业务及质量、技术、培训等工作（提供承诺函）。
3.标本管理与物流系统
3.1 供应商应具备完善的冷链物流运输系统，保证采购人委托标本接收、转运所在服务区域运输过程的生物安全与规范，保证标本的检测前质量，确保运输过程的样品质量和环境安全。
3.2 标本在送检过程中出现延迟、遗漏、丢失等情况，供应商应有完善的应急预案予以妥善解决，否则供应商应承担相应责任，提供应急预案。
3.3 部分特殊检查项目需要的耗材、知情同意书、专用的患者资料登记申请单等由供应商免费提供（提供承诺函）。
3.4 供应商具有规范标本接收、登记和包装流程，保证标本质量和安全，确保标本顺利交接，方便查核，接收人员要通过严格培训，负责标本质量的初检、标识的核对，标本的接收登记及包装储存，确保及时接收、送检标本和及时检验。标本不符合检验要求时，应及时通知采购人重新取样（提供承诺函）。
4.其他技术服务及售后服务需求：
4.1供应商按国家卫健委临检中心质量要求进行操作，规范流程进行标本保存、运输与检查诊断，并对标本的检验报告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未经采购人同意或授权下，不得向采购人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泄露采购人委托检测的任何信息，并对标本的检验报告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保证检验结果的公正性，不受任何诱使或压力的干扰（提供承诺函）。
4.2 剩余标本（如有）由供应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保存、处置，不得用于本协议约定之外的其他事项，如采购人如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应在标本保存期限内提出（法律法规对保存期限没有明确规定的，中标方发出检测报告后保存7日），否则视为对出具的检测结果无异议。剩余样本保存期限届满后，供应商应第一时间予以销毁。因供应商未按协议约定处理剩余样本所产生的纠纷，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提供承诺函）。
4.3 供应商应建立快速的客户服务反应机制，提供电话查询服务，危急值专人电话跟进，确保患者检测信息与临床医生的畅通，如有针对供应商或采购人的投诉或需处理的情况，供应商应派代表在半日内到达医院及时沟通处理（提供承诺函）。
4.4 供应商需提供免费服务电话、网络查询、微信查询等多种渠道供采购人相关临床部门进行业务咨询、报告查询、账单查询统计功能。制定完善制定和流程保障上门服务，并派驻具有医学检验背景的专业人员提供上门售后服务。
4.5 供应商协助采购人开展检验人员开展ISO15189知识等进修培训、协助医院开展继续教育、专题讲座等学术交流活动，定期组织专家团队来我院进行学术交流，形式包括但不仅限于理论授课、技术培训和疑难病例讨论等（提供承诺函）。
5.项目违约责任
5.1 因供应商技术服务质量导致医疗事故的误差，由供应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赔偿采购人的损失,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5.2 供应商对采购人送检的合格样本结果负责，对于按照供应商要求取材的合格样本，若因供应商原因导致检测结果存在质量问题，由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
5.3供应商应保证其用到本项目的专利、技术是其合格持有，且享有处分权，若因实施本项目的专利技术产生的侵权纠纷，采购人有权向供应商追究责任，并向供应商索赔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并有权单方终止本项目合同。

